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发改价调〔2017〕689号
HNPR—2017—02031
 
各市州发改委、房地产（住房保障）局，衡阳市、湘西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省直管县发改委（局）：
　　现将《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办法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年7月26日  
 
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第11号令）、《住建部 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建保〔2013〕178号）和《湖南省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纳入政府统一管理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工作，包括租金标准的制定、调整和监督管理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租赁住房，是指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包括历年筹集的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通过新建、改建、收购、长期租赁等多种方式筹集，可以由政府投资，也可以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社会力量投资。
　　第四条 政府投资筹集并运营管理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实行政府定价，并向社会公布。
　　社会主体投资建设并运营管理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实行政府指导价，租金标准不得高于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本地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上限。具体标准由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或其委托的运营管理机构确定，并报送同级价格和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后实施。
　　具体定价权限按照《湖南省定价目录》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制定和调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应当以保证正常运营和维修管理为前提，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住房市场租金水平、建设与运营成本、保障对象支付能力等因素,分类分档确定，不高于同地段或同区域、同类型住房市场租金水平的70％。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根据配租面积和规定的租金标准确定。租金标准由房屋的建筑物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贷款利息等成本因素构成，不包括承租人租赁期间实际发生的水、电、气、有线电视、通讯和物业服务等费用。
　　第六条 政府投资筹集并运营管理的公共租赁住房，根据保障对象的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不同，实行差别化租金，对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采取租金减免，具体方案由当地人民政府确定。
　　社会投资建设并运营管理的公共租赁住房，可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住房保障对象予以适当补贴。
　　第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可以按月、按季、按年收取。按季、按年收取租金后，不足1个月退租的，租金按整月收取，未发生的租金应予退还。
　　第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政府投资筹集并运营管理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有关规定缴入同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租金收入专项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及配套设施的维护、管理和偿还建设贷款本息。
　　社会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归投资者所有，房屋维护养护费用由所有权人承担。
　　第十条 不再符合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条件但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条件的，可继续承租原住房，同时相应调整租金标准。
　　承租人违反规定或经审核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的，应退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搬迁期满不腾退公共租赁住房的承租人，确无其他住房的，按市场价格交纳租金。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价格监测，及时掌握住房成本和市场租金变动情况。
　　第十二条 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监督检查，对违反价格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地方政策规定的价格行为，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各市州、县价格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和实施政策，并抄送省发改委。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发改委和省住建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以往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